3210012-210342-搬遷補償費核屬其他所得，應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邇來有民眾因占用他人土地建造房屋，嗣經土地所有權人收回或出售該被占用之土地，並由土地所有權人或買受人所給付地上物搬遷補償費，未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繳稅，因而遭稽徵機關補稅及處罰。

該局指出，個人除了因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或市地重劃而徵收土地，依拆遷補償辦法規定發給之建築改良物或農作改良物補償費、自行拆遷獎勵金及人口搬遷補助費等，核屬損害補償，應准免納所得稅外，依財政部74年5月6日台財稅第15543號函規定，個人遷讓非自有房屋、土地所取得之補償費收入，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9類規定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；若無法提出成本費用憑證以供查核者，應以補償費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為所得額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。

該局說明，於查核納稅義務人A君101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財產交易所得時，發現建物買受人為協助A君順利搬遷，而給付A君地上物搬遷補償費2,000萬元，惟A君漏未申報該筆搬遷補償費，又因A君無法提出相關的成本費用憑證，經該局以搬遷補償費收入之半數，即1,000萬元列為所得額，併入A君101年度綜合所得稅，核認A君101年度漏報其他所得計1,000萬元，除核定補徵稅額350萬元外，並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按所漏稅額處三倍以下罰鍰，因此A君另被裁處數百萬元的罰鍰。

該局呼籲，納稅義務人收取之搬遷補償費，應依上開規定申報其他所得，併課當年度綜合所得稅，如納稅義務人漏未申報者，請儘速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及加計利息，凡屬未經檢舉、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調查人員進行調查者，得免除處罰。

（聯絡人：審查三科邱股長；電話2311-3711分機17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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